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函
地址：1007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號9

樓
電話：(02)2343-1426
傳真：(02)2332-2200
電子信箱：yanting@mail.baphiq.gov.tw
承辦人：詹雁婷

受文者：本局高雄分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5月04日
發文字號：防檢二字第10614814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61481472A1-A2.pdf

主旨：因應修正「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4點增訂附件1
之24「犬貓之輸入檢疫條件」將於106年5月5日公告施行，
自當日起輸入犬貓執行方式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檢疫條件修正條文如附件1。依犬貓之輸入檢疫條件第27

點規定，該檢疫條件實施前已輸入，但尚未經簽發輸入動物
檢疫證明書之犬、貓，請受理分局於確認已符合檢疫條件規
定後，即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釋例如下:

(一)已輸入犬、貓無罹染法定動物傳染病嫌疑且文件齊備，隔
離滿7日或以上者，即可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二)隔離檢疫期間分娩者，母畜及子畜應一併隔離檢疫至母畜
隔離期滿，爰如已屆期者，即可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二、106年度請仍就應施隔離犬、貓逐頭抽血送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畜衛所)進行狂犬病抗體檢測，樣品寄送
時程請洽畜衛所胡書佳助理研究員(電話：02-26212111#508
)，惟無須待檢測結果，隔離期滿即得評定檢疫合格。俟接
獲畜衛所前述檢測報告，力價未達0.5IU/ml者，應通知輸入
人檢測結果，並建議其犬貓接受狂犬病疫苗補強注射，且副
知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

三、為簡化申請作業及採一致性標準，旨揭檢疫條件第11點第1
項第5款及第6款所稱重大傷病、國際競賽或政府邀訪申請輸
入之犬、貓，到達港、站分局於受理申請後，現階段請將相
關文件以電子郵件寄送本局動物檢疫組(daq@mail.baphiq.gov
.tw)審查，審查結果再提供予受理分局回復申請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總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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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送修正後犬貓進口同意文件申請書(如附件2)。

正本：本局基隆分局、本局新竹分局、本局臺中分局、本局高雄分局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

醫院(隔離檢疫區)、國立中興大學(動物醫院隔離檢疫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醫院隔離檢疫區)、本局企劃組、本局動物檢疫組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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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輸入犬、貓應先向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核發輸入檢疫同意文

件，並符合犬貓之輸入檢疫條件，如附件一之二十四，始得辦理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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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四點 

附件一之二十四犬貓之輸入檢疫條件修正規定 

第一章、總則 

一、 本檢疫條件用詞，定義如下： 

（一）不活化疫苗： 

1.死毒（菌）疫苗。 

2.經由生物技術衍生而來之次單位疫苗、死毒、死菌、基

因重組蛋白或不具複製能力之載體等製成之疫苗。 

（二）檢測合格：指犬、貓抽血經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狂犬病參考

實驗室（以下簡稱參考實驗室）或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指

定之實驗室（以下簡稱指定實驗室）檢測，狂犬病中和抗

體力價達零點五 IU/ml 以上。 

（三）災害：指災害防救法所稱之災害。 

（四）災害防救機關：指災害防救法之各級主管機關及該法所稱

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五）工作犬：指導盲犬、導聾犬、肢體輔助犬、醫療服務犬、

公務執勤犬及搜救犬。 

（六）導盲犬、導聾犬、肢體輔助犬：指合格導盲導聾肢體輔助

犬及其幼犬資格認定及使用管理辦法所稱合格犬、幼犬，

或領有國際導盲犬聯盟或國際協助犬聯盟認可之訓練單位

核發證明文件之導盲犬、導聾犬或肢體輔助犬。 

（七）醫療服務犬：指領有國際協助犬聯盟認可之訓練單位核發

證明文件之醫療服務犬。 

（八）公務執勤犬：指政府部門執勤犬照護管理規則所稱之執勤

犬及訓練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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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搜救犬：經災害防救機關認定具有於發生災害地區協助搜

尋、救傷等工作能力之犬隻，包含訓練中之犬隻。 

（十）一般犬、貓：指工作犬以外之犬、貓。 

二、 狂犬病非疫區及疫區之認定，依為將犬、貓運離原所在國家（地

區）而裝載於運輸工具時，該國家（地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動

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公告之動

物傳染病非疫區及疫區之國家（地區）為準。 

三、 輸入之犬、貓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適用有關自狂犬病非疫區輸

入規定；其餘情形，應適用有關自狂犬病疫區輸入規定： 

（一）未滿ㄧ百八十日齡，自出生後，持續飼養於狂犬病非疫區。 

（二）滿ㄧ百八十日齡，於輸入我國前ㄧ百八十日內，持續飼養

於狂犬病非疫區。 

（三）前二款以外，自我國輸出後至復運輸入前，持續飼養於狂

犬病非疫區。 

第二章 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入犬、貓 

四、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入之犬、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植入晶片。 

（二）輸入一年前至輸入三十日前之期間內，完成狂犬病不活化

疫苗預防注射，且注射時應滿九十日齡。 

五、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入犬、貓者，應於輸入二十日前，或自我國輸

出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影本，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核發輸入檢疫同意文件： 

（ㄧ）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已領取國民身分證者，應

檢附國民身分證。 

（二）獸醫師簽發，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之狂犬病不活化疫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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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注射證明書。 

（三）犬、貓自我國輸出至狂犬病非疫區，ㄧ百八十日內復運輸

入，應另檢附自我國輸出檢疫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證明書，應以中文或英文註明犬、貓之品種、

性別、年齡、晶片號碼、預防注射日期、所使用疫苗為不活化疫

苗及其他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之相關資訊。 

依第一項取得輸入檢疫同意文件，須變更輸入日期者，應向

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重新申請。 

六、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入犬、貓，其輸出國檢疫機關簽發之動物檢疫

證明書(以下簡稱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應以中文或英文記載下列資

料： 

（一）犬、貓之品種、性別、年齡及晶片號碼。 

（二）犬、貓經檢查無狂犬病臨床症狀。 

（三）符合第四點第二款規定之預防注射日期及所使用疫苗為不

活化疫苗相關資訊。 

（四）犬、貓於輸出前ㄧ百八十日或自出生後均飼養於狂犬病非

疫區。但犬、貓自我國輸出至狂犬病非疫區後，ㄧ百八十

日內復運輸入者，應記載「犬、貓於抵達本國後未再進出

第三國」。 

七、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入之犬、貓到達港、站時，申請人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一）輸入檢疫同意文件影本。 

（二）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 

（三）海運、空運提單或海關申報單影本。 

八、前點申請，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查驗符合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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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法定動物傳染病嫌疑，始得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九、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入犬、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運、撲

殺銷毀，或送往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 

（ㄧ）無晶片。 

（二）未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 

（三）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登載晶片號碼，或登載之晶片

號碼與實際不符。 

（四）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登載犬、貓之品種、性別、年

齡或登載與實際不符，或未登載犬、貓經檢查無狂犬病臨

床症狀。 

（五）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符合第六點第三款規定。 

（六）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符合第六點第四款規定。 

（七）運輸途中經由狂犬病疫區轉換運輸工具。 

前項犬、貓經隔離檢疫至符合下列規定，且無法定動物傳染

病嫌疑，始得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ㄧ）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六款情形，應依第十點規定完成

狂犬病不活化疫苗預防注射，經檢測合格，並隔離至抽血

日後滿一百八十七日。其屬前項第一款情形者，並應於送

達指定隔離場所後，立即植入晶片。 

（二）前項第四款情形，應隔離檢疫七日。 

（三）前項第五款情形，應依第四點第二款規定完成狂犬病不活

化疫苗預防注射，並隔離至注射日後滿三十日。 

（四）前項第七款情形，應隔離檢疫七日。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得免予隔離檢疫： 

1.自狂犬病非疫區輸出前，運輸籠由輸出國檢疫機關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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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編號之封條封妥，並將封條號碼記載於輸出國檢疫證

明書。 

2.檢附轉換運輸工具所在地之檢疫機關、海關、航空或海

運公司出具該犬、貓未出港、站，且未與其他狂犬病感

受性動物接觸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情形，依據輸出國檢疫證明書記載已

依規定完成之檢疫措施，得免於隔離檢疫期間重複施行。 

第三章 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一般犬、貓 

十、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之一般犬、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植入晶片。 

（二）輸入一年前至輸入三十日前之期間內，完成狂犬病不活化

疫苗預防注射，且注射時應滿九十日齡。 

（三）於下列各目之一所定期間內抽血，經檢測合格： 

1.輸入一百八十日前至輸入一年前。 

2.前次檢測合格報告之抽血日起一百八十日至一年，且於

輸入前一年內。 

3.自我國輸出前，且於輸入前一年內。 

十一、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一般犬、貓者，應於輸入二十日前，或自我

國輸出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影本，向到達港、站之輸

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核發輸入檢疫同意文件，並排妥隔離場所

或為其他檢疫措施安排。但第五款或第六款之情形，應於輸入三

十日前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已領取國民身分證者，應

檢附國民身分證。 

（二）獸醫師簽發，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之狂犬病不活化疫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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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注射證明書。 

（三）由參考實驗室或指定實驗室出具之檢測合格報告；符合前

點第三款第二目規定者，應另檢附前次檢測合格報告。 

（四）符合前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且自我國輸出後，ㄧ百八十

日內復運輸入者，應另檢附自我國輸出檢疫之證明文件。 

（五）因輸入之一般犬、貓患非傳染性重大傷病(以下簡稱重大傷

病犬、貓)，不宜於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一併申請於本

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之其他指定場所(以下簡稱其

他指定場所)隔離檢疫者，應另檢附犬、貓病歷資料。 

（六）為參加於我國舉辦之國際競賽、陪同輸入人參加於我國舉

辦之國際性活動或政府機關邀訪，而申請短期輸入一般

犬、貓，一併申請專案檢疫措施者，應另檢附專案檢疫措

施計畫。 

前項第二款之證明書，應以中文或英文註明犬、貓之品種、

性別、年齡、晶片號碼、預防注射日期、所使用疫苗為不活化疫

苗及其他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之相關資訊。 

前項第六款情形，應以該競賽、活動之主辦者或邀訪者為輸

入犬、貓之申請人。 

自狂犬病疫區輸入犬、貓，經檢測合格，然其抽血日期未符

合前點第三款規定者，得依第一項申請輸入後於指定隔離場所隔

離至抽血日後滿一百八十七日。 

依第一項取得輸入檢疫同意文件，須變更輸入日期者，應於

該文件所載有效期間屆滿前，檢附申請書及原輸入檢疫同意文件

影本，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變更。 

十二、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一般犬、貓，其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應以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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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英文記載下列資料： 

（一）犬、貓之品種、性別、年齡及晶片號碼。 

（二）犬、貓經檢查無狂犬病臨床症狀。 

（三）符合第十點第二款規定之預防注射日期及所使用疫苗為不

活化疫苗相關資訊。 

（四）檢測合格、抽血日期及檢測實驗室名稱。但已檢附檢測合

格報告正本者，不在此限。符合第十點第三款第二目規定

者，應另加註前次檢測合格資訊或檢附前次檢測合格報告

正本。 

十三、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之一般犬、貓到達港、站時，申請人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一）輸入檢疫同意文件影本。 

（二）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 

（三）海運、空運提單或海關申報單影本。 

十四、前點申請，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查驗符合第十點及第十二點

規定，並將犬、貓送往指定隔離場所，經隔離檢疫七日期滿，無

法定動物傳染病嫌疑，始得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但前述犬

、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送往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 

（一）自我國輸出後，三個月內復運輸入，得免隔離檢疫。 

（二）依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五款申請，輸入後送往指定隔離場所

檢查，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評估須特殊醫療照護之重大

傷病犬、貓，得核准於其他指定場所實施隔離檢疫。 

（三）依第十一點第一項第六款取得輸入檢疫同意文件之一般

犬、貓，依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定之專案檢疫措施辦理

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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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一般犬、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運

、撲殺銷毀，或送往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 

（ㄧ）無晶片。 

（二）未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 

（三）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登載晶片號碼，或登載之晶片

號碼與實際不符。 

（四）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登載犬、貓之品種、性別、年

齡或登載與實際不符，或未登載犬、貓經檢查無狂犬病臨

床症狀。 

（五）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符合第十二點第三款規定。 

（六）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符合第十二點第四款規定，且

未檢附檢測合格報告正本。 

（七）犬、貓經檢測合格之抽血日期未符合第十點第三款規定。 

前項犬、貓經隔離檢疫至符合下列規定，且無法定動物傳染

病嫌疑，始得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一）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六款情形，應依第十點完成狂犬

病不活化疫苗預防注射，經檢測合格，並隔離至抽血日後

滿一百八十七日。其屬前項第一款情形者，並應於送達指

定隔離場所後，立即植入晶片。 

（二）前項第四款情形，應隔離檢疫三十日。 

（三）前項第五款情形，應依第十點第二款規定完成狂犬病不活

化疫苗預防注射，並隔離至注射日後滿三十日。 

（四）前項第七款情形，應隔離至抽血日後滿一百八十七日。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情形，依據輸出國檢疫證明書記載已

依規定完成之檢疫措施，得免於隔離檢疫期間重複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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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自狂犬病疫區輸入工作犬 

十六、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之工作犬，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植入晶片。 

（二）輸入一年前至輸入三十日前之期間內，完成狂犬病不活化

疫苗預防注射，且注射時應滿九十日齡。 

（三）於下列各目之一所定期間內抽血，經檢測合格： 

1.輸入九十日前至輸入一年前。 

2.前次檢測合格報告之抽血日起九十日至一年，且於輸入

前一年內。 

3.自我國輸出前，且於輸入前一年內。 

十七、自狂犬病疫區輸入工作犬者，應於輸入二十日前，或自我國輸

出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影本，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核發輸入檢疫同意文件：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已領取國民身分證者，應

檢附國民身分證。 

（二）符合第一點第六款至第九款規定之一之工作犬證明文件。 

（三）獸醫師簽發，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之狂犬病不活化疫苗預

防注射證明書。 

（四）由參考實驗室或指定實驗室出具之檢測合格報告；符合前

點第三款第二目規定者，應另檢附前次檢測合格報告。 

（五）符合前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且自我國輸出後，九十日內

復運輸入者，應另檢附自我國輸出檢疫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證明書，應以中文或英文註明工作犬之品種、

性別、年齡、晶片號碼、預防注射日期、所使用疫苗為不活化疫

苗及其他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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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狂犬病疫區輸入工作犬，經檢測合格，然其抽血日期未符

合前點第三款規定者，得依第一項申請輸入後於指定隔離場所隔

離至抽血日後滿九十日。 

依第一項取得輸入檢疫同意文件，須變更輸入日期者，應向

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重新申請。 

十八、自狂犬病疫區輸入工作犬，其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應以中文或英

文記載下列資料： 

（一）犬隻之品種、性別、年齡及晶片號碼。 

（二）犬隻經檢查無狂犬病臨床症狀。 

（三）符合第十六點第二款規定之預防注射日期及所使用疫苗為

不活化疫苗相關資訊。 

（四）檢測合格、抽血日期及檢測實驗室名稱。但已檢附檢測合

格報告正本者，不在此限。符合第十六點第三款第二目規

定者，應另加註前次檢測合格資訊或檢附前次檢測合格報

告正本。 

十九、自狂犬病疫區輸入之工作犬到達港、站時，申請人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一）輸入檢疫同意文件影本。 

（二）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 

（三）工作犬證明文件正本。 

（四）海運、空運提單或海關申報單影本。 

二十、前點申請，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查驗符合第十六點及第十八

點規定，且無法定動物傳染病嫌疑，始得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

書。 

二十一、自狂犬病疫區輸入工作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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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殺銷毀，或送往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 

（ㄧ）無晶片。 

（二）未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 

（三）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登載晶片號碼，或登載之晶片

號碼與實際不符。 

（四）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登載工作犬之品種、性別、年

齡或登載與實際不符，或未登載工作犬經檢查無狂犬病臨

床症狀。 

（五）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符合第十八點第三款規定。 

（六）檢附之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未符合第十八點第四款規定，且

未檢附檢測合格報告正本。 

（七）工作犬經檢測合格之抽血日期未符合第十六點第三款規定。 

前項工作犬經隔離檢疫至符合下列規定，且無法定動物傳染

病嫌疑，始得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ㄧ）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應依第十點規定完成狂犬病不

活化疫苗預防注射，經檢測合格，並隔離至抽血日後滿一

百八十七日。其屬前項第一款情形者，並應於送達指定隔

離檢疫場所後，立即植入晶片。 

（二）前項第四款情形，應隔離檢疫七日。 

（三）前項第五款情形，應依第十六點第二款規定完成狂犬病不

活化疫苗預防注射，並隔離至注射日後滿三十日。 

（四）前項第六款情形，應依第十六點規定完成狂犬病不活化疫

苗預防注射，經檢測合格，並隔離至抽血日後滿九十日。 

（五）前項第七款情形，應隔離至抽血日後滿九十日。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情形，依據輸出國檢疫證明書記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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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完成之檢疫措施，得免於隔離檢疫期間重複施行。 

二十二、因應國內發生災害之防救工作，經災害防救機關同意輸入之

搜救犬，其輸入不受第三點至前點規定之限制。 

前項搜救犬輸入前，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狂犬病疫苗

預防注射證明書影本及災害防救機關之同意文件，向到達港、站

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請輸入檢疫同意文件。 

第一項搜救犬到達港、站時，申請人應檢附記載下列資料之

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向到達港、站之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申

請檢疫，經臨場檢疫核符後，始得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一）搜救犬品種、性別、年齡及晶片號碼。 

（二） 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日期。 

（三） 搜救犬經檢查無狂犬病臨床症狀。 

第一項搜救犬輸入後，災害所在地之動物防疫機關及輸出入

動物檢疫機關得派員至現場檢查該搜救犬之健康情形。 

第五章、附則 

二十三、犬、貓留置、運送、臨床檢查及隔離檢疫期間之飼養管理、

醫療照護、採樣送驗、植入晶片、注射疫苗、退運及撲殺銷毀等

安全措施或必要處置之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二十四、應隔離檢疫之犬、貓到達港、站後，由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派員押送至指定隔離場所。 

前項押送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同意，得由申請人提供運送

之交通工具。 

第一項之押送作業，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委託其他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二十五、犬、貓輸入後於隔離檢疫期間有下列情形者，應依下列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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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處置： 

（一）經採樣複檢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未達零點五 IU/ml 以上者，

應予補強注射狂犬病不活化疫苗一劑。 

（二） 狂犬病不活化疫苗預防注射日期逾一年，應予補強注射狂

犬病不活化疫苗一劑。 

（三） 隔離檢疫期間分娩，母畜及子畜應一併隔離檢疫至母畜隔

離期滿。 

二十六、輸入犬、貓經檢疫人員認有罹患或疑患法定動物傳染病者，

應逕行必要之處置；認有法定動物傳染病以外傳染病嫌疑者，得

隔離檢疫至排除疑慮止。 

二十七、本檢疫條件實施前已輸入，而尚未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簽

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之犬、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得於確認

已符合本檢疫條件規定後，即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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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進口同意文件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m for Dog/Cat Import Permit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E-mail：                                       

臺灣聯絡人姓名 Name of contact person in Taiwan：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狗 Dog：                隻 Quantity 貓 Cat：                 隻 Quantity 

年齡 Age:                性別 Sex:             品種 Breed:                          

犬貓輸出國 Exporting country：                                                      

預定輸入日期 Scheduled date of import：                                              

預定抵達機場 Entry port： □松山(TSA) □桃園(TPE) □臺中(TXG) □高雄(KHH) 

預定抵達港口 Entry seaport： □臺北港(TWTPE) 

犬貓自狂犬病疫區輸入，請選擇隔

離檢疫場所 For dogs/cats from 

rabies infected countries, please 

select from the following 

quarantine premises for 

post-entry quarantine： 

 

本局動植物檢疫中心(限自桃園機場、臺北松山機場或臺北港輸

入)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Center(For entry via Taiwan 

Taoyuan Airport (TPE), Taipei Songshan Airport (TSA) or Taipei 

Port (TWTPE) only) 

國立臺灣大學生農院附設動物醫院(限自桃園機場或臺北松山機

場輸入)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or entry via TPE or TSA 

only) 

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附設獸醫教學醫院(限自桃園機場或臺中

航空站輸入)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For entry via TPE 

or Taichung Airport only)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附設動物醫院(限自高雄國際機場輸

入)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ntry via Kaohsiung Airport (KHH) only) 

收取進口同意文件方式 By what means would you like to receive the import permit？  

郵寄地址(限我國)Post mail address(Taiwan only):                                                

電子郵件 E-mail:                             傳真(限我國)FAX(Taiwan only):                           

檢附下列文件影本 Enclosed with photocopies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Applicant’s ID 

領有我國身分證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 National identify card is required for Taiwan citzens 

外籍人士請檢附護照 Passport is required for foreigners 

法人請檢附單位公函 Official letter is required for agencies/organizations/institutions 

輸出國獸醫師簽發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 Rabies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an veterinarian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檢測報告 Report of rabies neutralization antibody titration test (自狂犬病疫區

輸入者 for dogs/cats from rabies infected countries only) 

輸出後 180 日內復運回臺，應另檢附自我國輸出檢疫之證明文件 Taiwan’s export quarantine 

document is also required for a dog/cat exported to a rabies-free country (zone) but scheduled for 

re-entry within 180 days. 

工作犬證件 Service dog certificate (if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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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其他指定場所隔離應另檢附文件 Additional documents required for application for special 

arrangement of quarantine premises or procedures:  

輸入之犬、貓患非傳染性重大傷病，不宜於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一併申請於其它指定場所隔離

檢疫者，應另檢附犬、貓病歷資料。Medical chart is required to apply for an alternative designated 

post-entry quarantine place for a dog/cat with a non-infectious serious medical condition for 

whom regular quarantine facility is not suitable. 

為參加於我國舉辦之國際競賽、陪同輸入人參加於我國舉辦之國際性活動或政府機關邀訪而申請短

期輸入犬、貓，一併申請專案檢疫措施者，應另檢附專案檢疫措施計畫。A separate Project-Oriented 

Quarantine Plan is required concerning post-entry quarantine for short-term importation of 

dogs/cats to participate in or to accompany the importer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organized by Taiwan or to attend activities on invitation by government agencies.   
如何申請?How to file an application? 

1. 線上申請(建議使用)Online application (Recommended) https://pet-epermit.baphiq.gov.tw 

2. 郵寄、傳真或電子信件向犬貓預定輸入機場/港口之動物檢疫單位申請: 

I. 自臺北松山機場輸入者 To import via Taipei Songshan Airport: 

I. 臺北松山機場檢疫站 Taipei Songshan Airport Inspection Station, 

II.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40-9 號 Address: No.340-9, Dunhua North Roa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48 

III. 電話 Tel No.: 886-2-87701535 

IV. 傳真 Fax No.: 886-2-25462802 

V. 電子信箱 E-mail: arrival@mail.klbaphiq.gov.tw 

II. 自臺北港輸入者 To import via Taipei Port: 

I. 臺北檢疫站 Taipei Inspection Station 

II.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商港路 123 號裙樓 3 樓 Address: 3F., No.123, Shanggang Road., Bali Dist., New 

Taipei City 24941 

III. 電話 Tel No.: 886-2-26195007 

IV. 傳真 Fax No.: 886-2-26195079 

V. 電子信箱 E-mail: Kltaipei@mail.klbaphiq.gov.tw 

III. 自桃園國際機場輸入者 To import via Taiwan Taoyuan（CKS）Airport: 

I. 本局新竹分局 Hsinchu Branch,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II. 地址:桃園縣大園鄉航勤北路 25 號 Address: No.25, Hangqin North Road, Dayuan Township, Taoyuan 

County 33758 

III. 電話 Tel No.: 886-3-3982431 

IV. 傳真 Fax No.: 886-3-3982310  

V. 電子信箱/ E-mail: hc04@mail.hcbaphiq.gov.tw 

IV. 自臺中國際機場輸入者 To import via Taichung Airport: 

I. 臺中機場檢疫站 Taichung Airport Inspection Station 

II.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中航路一段168號國際航廈4樓404室Address: RM.404,4F., International Building 

No.168, Sec 1, Zhonghang Road., Shalu Dist., Taichung City 433 

III. 電話 Tel No.: 886-4-26155003 

IV. 傳真 Fax No.: 886-4-26151796 

V. 電子信箱 E-mail: tcairport@mail.tcbaphiq.gov.tw 

V. 自高雄國際機場輸入者 To import via Kaohsiung Airport: 

I. 高雄機場檢疫站 Kaohsiung Airport Inspection Station 

II.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 630 號高雄國際機場貨運站 3 樓 3F Address: No.630, Feiji Road., 

Xiaogang Dist., Kaohsiung City 81252 

III. 電話 Tel No.: 886-7-8057790 

IV. 傳真 Fax No.: 886-7-8068427 

V. 電子信箱 E-mail: kh0701@mail.khbaphiq.gov.tw 

申請人簽名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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